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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 112學年度第 1學期幼兒教育學系 

第 3次課程規畫委員會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112 年 12 月 28 日（星期四） 

地    點：B03-316 教室 

主    席：宣 O 慧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徐 O 偵、朱 O 羚 

出    席：如簽到表 

 

壹、 主席報告 

1. 感謝各位老師撥冗與會。 

貳、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

1. 關於本系擬於 112學年度第 2學期開設大三「教育研究法」(何 O 如老師

與賴 O 龍老師合上)、大四「教育行政」(謝 O 慧老師)、碩二「幼兒認知

發展研究」(賴 O 龍老師)、碩二「幼兒教育媒體應用與管理研究」(吳 O

名老師)、碩專班「幼兒鄉土課程研究」(吳 O 名老師)，決議: 同意，照

案通過。 

2. 關於本系 112學年度第 2學期開授課程規劃案，決議:  

（1）大學部一年級服務學習課程改為周二 F節。 

（2）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排課表照案通過。 

3. 關於本系 113學年度大學部、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必選修科目冊案，決

議: 

（1）113 學年度碩士班必選修科目冊修訂如下： 

「幼兒語言教育研究」於第一學年第 1學期開課。 

增列「美感領域教學研究」於第一學年第 2學期開課。 

（2）113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必選修科目冊修訂如下： 

增列「美感領域教學研究」於第一學年第 2學期開課。 

（3）上述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課程架構圖、修課流程圖及職涯進路圖併修。 

（4）113 學年度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冊、課程架構圖、修課流程圖及職涯進路圖

照案通過。 

4. 關於新開設通識教育課程是否列為所屬院、系之不採認課程案，決議:同

意，照案通過，三門新開課程皆採認為通識課程。 

5. 有關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變更申請」案，決議：同

意，照案通過。 

6. 有關 112學年度第 2學期大學部三年級幼兒園教保實習(I)、幼兒園教學實

習(I)及四年級幼兒園教保實習(II)、幼兒園教學實習 (II)課程授課方式

案，決議: 請實習老師預先規劃授課方式，並於召開實習會議討論後，再

提送本系系務會議審議。 

參、 提案討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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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一 

案由：有關本系大四預研生張 O 虹(學號:1093644)等 8 名學生修習「高等教育

統計(I) 」及「量表設計與量化研究」課程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本系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課程修習要點第5點第10項:「105 

學年度及其以後入學之研究生，除需修畢教育研究法，始能修習行動研究、

質的研究、量表設計與量化研究、高等教育統計（I）等課程外（亦可同時

修習），其餘各年級所開課程以該年級學生優先修習，若經授課教師同意者，

始能跨年級修課。106 學年度及其以後入學之研究生，需依序修習各年級各

學期之必修課……。」(附件頁 1-3) 

2. 本系 8名大四預研生未修習教育研究法課程，僅修習「高等教育統計(I) 」

及「量表設計與量化研究」課程，有關學生能否採認「高等教育統計(I) 」

及「量表設計與量化研究」課程，提請委員討論，學生報告書如附件頁 4-

11。 

3. 本系大四預研生張 O 虹、吳 O 秀同學提出能否允許預研生於下學期修習「質

的研究」及「行動研究」兩門課程，提請委員討論。 

決議： 

(1)本系同意採認 8名大四預研生「高等教育統計(I) 」及「量表設計與量化研

究」課程。 

(2)本系不同意預研生於下學期修習「質的研究」及「行動研究」兩門課程，惟

預研生於第 2 學期修習系上認可之他系或他校教育研究法課程時，始得同時

修習「質的研究」及「行動研究」兩門課程。 

 

提案二 

案由：有關本系碩一學生邱 O 儀同學(學號:1120582)修習高等教育統計(I)案，

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本系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課程修習要點第5點第10項:「105 

學年度及其以後入學之研究生，除需修畢教育研究法，始能修習行動研究、

質的研究、量表設計與量化研究、高等教育統計（I）等課程外（亦可同時

修習），其餘各年級所開課程以該年級學生優先修習，若經授課教師同意者，

始能跨年級修課。106 學年度及其以後入學之研究生，需依序修習各年級各

學期之必修課……。」(附件頁 1-3) 

2. 本系碩一學生邱O儀同學未修習教育研究法課程，僅修習高等教育統計（I）

課程，有關學生能否採認高等教育統計（I）課程，提請委員討論，學生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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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書如附件頁 12。 

3. 本系研究生邱 O 儀同學提出能否允許下學期修習「質的研究」及「行動研

究」兩門課程，學生報告書如附件頁 13，提請委員討論。 

決議： 

(1)本系同意採認邱生「高等教育統計(I) 」課程。 

(2)本系不同意邱生於下學期修習「質的研究」及「行動研究」兩門課程，惟邱

生於第 2 學期修習系上認可之他系或他校教育研究法課程時，始得同時修習

「質的研究」及「行動研究」兩門課程。 

 

提案三 

案由：有關本系「109年度下半年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」自我改善計

畫及執行情形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本校研究發展處 112 年 11 月 15 日通知：「為協助學院督導各系確實進

行自我改善，並為通過 3 年效期之單位預作二年後效期展延準備，及通過 6

年效期之單位下一次認可準備，請各受訪單位依認可結果待改善事項及建議

事項提出自我改善計畫及執行情形。」 

2. 繳交方式說明如下: 

（1）全校均應上傳至評鑑中心指定系統。 

（2）「通過-效期 6 年」之單位:繳交 1 份紙本至研發處存查。 

（3）「通過-效期 3 年」之單位:繳交 3 份紙本(2 份評鑑中心、1 份研發處存查)。 

3. 本系於 110學年度 10月 22日提送之本系自我改善計畫及執行情形，有關「系

所發展、經營及改善」研究所部分，本系回覆「碩士在職專班增加『行動研

究』為專業必修，增進在職學生行動研究的能力」一案，本系擬回覆「本系

擬於碩士在職專班教育研究法(必修)之課程大綱中加強『行動研究』的內涵」。 

4. 提請委員討論有關本案中，「系所發展、經營及改善【碩士班】」和「教師與

教學【碩士班】」兩項的自我改善計畫及執行情形(如附件頁 18-20)。 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。 

(1) 有關「系所發展、經營及改善【碩士班】」自我改善計畫及執行情形，本系

於不增加專業必修科目下，讓本系碩士在職專班有更多選擇專業選修空

間，依據所面對職場的多元性，於現有學分中增進實務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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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有關「教師與教學【碩士班】」自我改善計畫及執行情形，本系開課教師已

於教學大綱與授課內容中，著重此兩項核心能力之安排。 

肆、 臨時動議：無  

伍、 散會：13:30 


